附件1：
江汉大学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
申报审批表
	项目名称
	

	企业单位名称
	

	资助经费（万元）
	

	项目起始时间
	[bookmark: _GoBack]年  月  日
	项目截止时间
	年  月  日

	项目负责人
	
	负责人所在单位
	

	联系方式
	

	项目负责人承诺
	该项目将严格按照项目申报书计划完成各项任务，确保项目顺利进行并达成预期目标。

	
	                签  名：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院审核意见
	学院已认真审核项目材料，申报项目符合申报条件，内容真实，方案可行，开展项目过程中的责任和风险可控，同意推荐申报。双方签订协议后，学院将加强项目监督和管理，并为项目实施提供环境及条件支持，保障项目顺利完成。

	
	教学院长签名：
  学院公章:
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项目负责人携带申报书、申报审批表至行政楼104办公室审核，由教务处在申报书中所在单位意见处签字并加盖“校级主管部门公章”，申报审批表留存教务处教学研究与综合科备案。
